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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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傅爾布萊特 EMI 海外專業師訓研習申請資料

· 資料繳交核對清單

· [bookmark: _heading=h.w35d4gfgazq0]本人已確認填寫以及繳交以下之資料

	項目
	已檢附請打勾

	(一)基本資料
	□

	(二)培訓學校志願排序
	□

	(三)審查資料
	□

	(四)切結書
	□

	(五)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



· 申請人聲明：
本人所填寫、檢附、敘述之各項申請資料絕無虛構，如有偽造或不實之處，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應歸還相關獎助和此次受訓之所有支出。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資料
(一)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系所
	

	教學年資
	
	身份證字號
	

	Email
	
	手機
	



(二)培訓學校志願排序
      本年度加開ESP 課程，若只對ESP課程有興趣，僅需勾選第2點。

1. 請於下表填寫第一至第四志願之排序，如志願序未填寫完整，將影響分發結果。
	志願排序(1-4)
	培訓學校
	課程重點
	培訓期程（台灣時間）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MI
	115.01.25 - 115.02.07

	
	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EMI
	115.02.01 - 115.02.14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EMI
	

	
	馬里蘭大學院市分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EMI
	


2. 本年度將加開ESP 課程，若您對ESP 課程有興趣，請在下方欄位勾選(選填)。
	勾選
	培訓學校
	課程重點
	培訓期程（台灣時間）

	
	馬里蘭大學院市分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ESP
	115.02.01 - 115.02.14



(三)審查資料（第一題至第三題請用英文填寫，並使用Times New Roman, 12號字體）
      若您同時對 EMI 與 ESP 有興趣，請於回答此大題時分別加以說明。

1. 申請動機與投入 EMI/ESP課程之願景(文長500字內)


2. 曾開設之 EMI/ESP 課程和欲開設之 EMI/ESP 課程：
請列舉過去 5 年內曾開設的EMI/ESP課程經驗。若為即將要開設之EMI/ESP課程，請敘述自己在參加培訓回台後的開課計畫。(請附上課網或教案教材及說明，內容須含課程目標、學生分析、教學設計和評量設計。)

3. 曾參與 Fulbright 支援團隊或各校辦理之 EMI/ESP相關專業成長工作坊或EMI/ESP教師社群，以及這些研習課程或社群如何帶給您教學或技巧上的改變。 

4. 其他相關有助評審委員判斷之資料(選填)











































（四）切結書

114學年度傅爾布萊特EMI 海外專業師訓研習 切結書

本人	申請參加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請學術交流基金會辦理
「EMI 英語授課專業支援團隊專案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114學年度傅爾布萊特EMI海外專業師訓研習，本人已充分瞭好好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選送辦理本國籍大專院校現職 EMI 授課教師赴海外短期進修之目的與期待，如獲錄取，願意確實遵守下列各項約定：
[bookmark: _heading=h.iw7e8adef9h7]一、本人清楚知道本計畫根據教育部核定「EMI 英語授課專業支援團隊專案計畫」經費支應本次海外研習之培訓學費，除學費以外之所有費用，如：來回機票、美國住宿、交通、日支費、保險等，概由個別獲選教師所屬大專院校之雙語或相關計畫經費支應。請教師申請本次研習之前先行與所屬學校確認是否補助參加者差旅費，再逕行報名。另本次活動為教育進修活動，費用「不包含」個人護照費、簽證費、出發日至桃園國際機場及研習結束後飛機抵臺返回住家或服務學校之餐費、膳費及交通費、每日晚餐、 進修期間個人旅遊費、文化探索費、保險 (依照各進修學校規定之醫療保險及個人需求保險項目) 及私人使用 (如行李超重、飲料、電話電報、私人交通、疾病醫療) 等個人費用，前揭個人費用均須由獲錄取之進修教師自理。
二、海外進修期間，本人保證全程參與海外進修各項活動；如本人未全程參與、無故缺席或違反進修相關規定，遭終止進修等因素導致無法取得結業證書者，本人同意依未全程參與天數比例賠償進修期間公費補助數額，且絕無異議。
三、海外進修期間，若本人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傷害、死亡或財務上之損失，願自行承擔所有責任。教育部、學術交流基金會及所有計畫相關承辦人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四、本人同意學成返國後，將於114學年度至116學年度於服務學校開立EMI/ESP雙語課程，如未實施，同意全額賠償海外進修期間公費補助總額，絕無異議。
五、本人同意返國後，若受邀為經驗分享會講師，將全程參與本計畫經驗分享會並發表進修成果，分享此次海外進修所學。
六、本人同意授權學術交流基金會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和此次EMI海外專業師訓研習之產出(如教案、投影片…等)，本人並同意學術交流基金會就上述攝影著作（內含授權之肖像）及產出內容享有完整之著作權，並得以各種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開發表，及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益。

□以上文字，本人已詳細閱讀，並願意配合上開事項辦理。
（立書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切結書人所填寫資料應屬實，若有不實，經查獲者，除喪失本計畫錄取資格外，已獲取之公費補助應全數返還，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五）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114學年度傅爾布萊特EMI海外專業師訓研習
個資蒐集同意聲明：
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
目的在於進行活動辦理之相關行政作業，主辦單位將利用您所提供之 Email 及聯絡電話通知您活動之相關訊息，以作為您本人、主辦單位查詢、確認證明之用。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中英文姓名
（二）聯絡電話
（三）電子郵件信箱
（四）服務單位
（五）其他：主辦單位因活動需求所須蒐集之資料，由主辦單位另訂之。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一）期間：您同意報名本計畫之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一年為止。期間由主辦單位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以作為您本人、主辦單位查詢、確認證明之用。
（二）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活動主辦單位提供服務之地區。
（三）對象：參與本計畫之人員。
四、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報名者對個人資料於保存期限內得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五、提醒：
您可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若其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參與此次活動。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貴單位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教育部
學術交流基金會
（立書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